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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

 

  2005 年 12 月 2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并为答复您 2005 年 10 月 10 日的信，谨随函转递亚美尼

亚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审查亚美尼亚第一份国家

报告后提供的汇总表所作的答复（见附件）。补充资料有待提供，收到后即提交

委员会。 

 亚美尼亚政府高度重视与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合

作，并准备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认为必要的任何资料。 

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阿尔缅·马尔季罗相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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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12 月 2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 

  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对安全理事会第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

提供的汇总表的答复 
 

  2005 年 12 月 21 日 
 

 

• 执行部分第 2 段（细菌武器），第 2 页，要点 11——资助上述活动 

• 执行部分第 2 段（化学武器），第 3 页，要点 11——资助上述活动 

• 执行部分第 2 段（核武器），第 4 页，要点 11——资助上述活动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 6 段和第 10 段中的相关事

项——控制细菌武器包括相关材料——第 12 页，要点 23——供资控制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执行部分第10段的有关物

质——控制化学武器包括相关材料——第 15 页，要点 23——供资控制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 6 段和第 10 段中的相关事

项——控制核武器包括相关材料——第 18 页，要点 23——供资控制 

 上述各要点由打击犯罪收入合法化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（2004 年 12 月 14

日通过）加以规定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a)和(b)段——对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实

物保护——第 9 页，要点 7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，

政府2005年6月9日关于核材料使用许可审批程序和许可表格的第762

号令（执行；民事与刑事处罚，及其他补充条款——刑法典，第 237 条

和第 238 条）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a)和(b)段——对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实

物保护——第 9 页，要点 8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，

政府2005年6月9日关于核材料储存许可审批程序和许可表格的第745

号令（执行；民事与刑事处罚，及其他补充条款——刑法典，第 237 条

和第 238 条）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a)和(b)段——对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实

物保护——第 9 页，要点 8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，

政府2005年 3月 24日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核材料进出口许可审批程序

和许可表格的第 346 号令和政府 2005 年 6 月 9 日关于核材料运输许可

审批程序和许可表格的第 746 号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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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执行部分第 3(a)和(b)段——对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实

物保护——第 9 页，要点 11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，

政府2005年 3月 31日关于核设施和核材料实物保护许可审批程序和许

可表格的第 401 号令 

• 执行部分第 3(a)和(b)段——对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衡算、保安和实

物保护——第 10 页，要点 12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美尼亚共和国许可

法》，《亚美尼亚共和国安全利用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法》。删除下述文

字“政府 2000 年 2 月 19 日第 70 号令”，因为根据政府 2002 年 12 月

26 日第 2183 号令，上述政府令已被废止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第10段的相关事项——对

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控制——第 17 页，要点 5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

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，政府 2005 年 3 月 24 日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特

殊材料、特殊设备或特殊技术进出口许可审批程序和许可表格的第 376

号令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第10段的相关事项——对

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控制——第 17 页，要点 6：补充下述法案：《亚

美尼亚共和国许可法》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第10段的相关事项——对

细菌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控制——第 12 页，要点 13：补充下述法案：

政府2005年 7月 27日关于通过两用项目和技术控制清单及其跨越亚美

尼亚共和国国境的第 992 号令（2005 年 8 月 18 日生效）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第10段的相关事项——对

化学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控制——第 15 页，要点 13：补充下述法案：

政府2005年 7月 27日关于通过两用项目和技术控制清单及其跨越亚美

尼亚共和国国境的第 992 号令（2005 年 8 月 18 日生效） 

• 执行部分第3(c)和(d)段及执行部分第6段和第10段的相关事项——对

核武器包括有关材料的控制——第 15 页，要点 13：补充下述法案：政

府2005年 7月 27日关于通过两用项目和技术控制清单及其跨越亚美尼

亚共和国国境的第 992 号令（2005 年 8 月 18 日生效） 

 


